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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要编写说明 

 

1、纳入了 IACS UR E25(Rev.1 Dec 2019)，适用于“建造合同”日期 2021 年 1

月 1 日及以后的渔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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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 章  操舵装置和锚机 

 

第 1 节  操舵装置 

 

9.1.4  监测和报警 

9.1.4.1  操舵装置的报警和监测要求，应按表 9.1.4.1 的规定，并应符合本篇第 12 章的

相应规定。应识别出表中会引起舵不可控运动的故障项，检测到该类故障时，舵应能在无需

手动干预下保持在当前位置，或者返回至船中/零位的位置。 

 

 


